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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南昌市地方组织 ·1·

第一章 中共南昌市地方组织

1924年2月建立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南昌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此后，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昌的工农运动成为有组织、有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铅印、铁路、拣茶和

织袜等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相继入党，并相继成立了中共基层支部。1926年底，北伐江西战场取

得胜利，结束了北洋军阀对南昌人民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在江西和南昌建立组织，

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局面。

1926年底，中共南昌地委成立，直接领导全省党的活动。1926年底至1927年，国民党右派

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蒋介石将“北伐军总指挥部”搬至南昌，蒋介石的一批爪牙，在南昌开始

了反共活动。中共南昌地委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一系列斗争，1927年1月，在南昌召开的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藐视代表权利，“圈定”执行委员，将共产党员排挤出

省党部。中共南昌地委针锋相对开展斗争，保持了在省党部中的地位。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

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南昌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起义军撤出南昌之

后，南昌党组织转入地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根据地相继建立之后，蒋介石在南昌

设立行营，在这里策划和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

1928年6月、1929年11月、1930年6月中共在南昌的组织三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大破

坏，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共南昌地方组织活动中断多次。1931年中共中央在南昌建立党的秘密

联络点坚持活动，卓有成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新四军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并建立中共中央东

南分局，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38年2月，中共南昌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5

月，中共南昌市委成立，受中共东南分局领导。中共南昌市委首先发动和组织全国各地流亡在

南昌的青年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相继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兴办一批抗日救

亡报刊。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南昌蓬勃兴起，使南昌成为又一个抗日救亡中心。在

这一火热的群众运动中，一批批先进青年参加新四军或奔赴延安，汇入了革命洪流。1939年3

月，南昌被日军占领，中共南昌地方组织被迫撤离。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南昌地方组织恢复。

1948年，属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领导的南昌特派员首先在设于南昌近郊的国立中正

大学建立了中共支部。南昌地区的进步学生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从此在党组织领导下

开展。党组织在斗争中壮大为“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为迎接南昌解放作出了贡献。1949年

春，中共湘赣边工委在南昌建立了活动点，开展了革命斗争。

南昌解放后，建立了以二野四兵团13军政委刘有光为书记的中共南昌临时市委一南昌
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中共南昌市委(以下简称市委)成立。市委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市人

民，安定社会秩序，建立人民政权，稳定市场物价，剿匪支前，在短暂的时间内赢得了民心，巩固

了人民政权。继而开展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

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3年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将工业

建设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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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1956年，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得到确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转变。1957年全市党员已有8846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市委抓了工农业建设，在机械、纺

织、化工、电子等行业兴建、扩建了一批现代化工厂，开辟了城东、城北两个工业区。1959年南

昌城区面积已扩大到21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6l万人。农村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产量与解放初相比，大幅度提高。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

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又犯了急于求

成的错误。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将一些坚持原则的干部当作“右倾”处理。这一系列

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带来了随后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60年代初，市委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市政治、经济及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

常，工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到1966年止，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一度又出现“左”的干扰，

但全市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市场供应充足，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已经正常并达到一定规

模，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南昌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市委一开始就

处于受冲击的地位，工作十分困难。1967年初，市委被造反派夺权，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斗

不断发生并波及全省。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10月成立南昌市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正式成立南昌市革命委员会，并在3月建立党的核心小

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南昌市革命委员会和1971年恢复的中共南昌

市委，执行“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错误指示，在全市连续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

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使一批干

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批判处理。1975年，市委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南昌市社会

秩序趋于稳定。但不久又陷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直到1976年粉碎以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才得以告终。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南昌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南昌的农业生产保持

了稳定增长，工业生产也有新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市各项工作出现了

新的局面。在政治上，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面进

行整党，纠正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机构改革。在经济上，认真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之路。市郊各县农村普遍实行以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1984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对

内大胆地搞活，对外大胆地开放，经济开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全市第六个五年计划主要

指标提前一年完成。

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市委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其他先进分子被

吸收到党内。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逐步正常化，保证了全市经济建设和

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第一节组织与机构

中共南昌独立小组 1924年1月，中共中央派遣江西籍共产党员赵醒依(当时在广州出

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鹤鸣(当时在上海)返回南昌，筹建南昌党组织。他们至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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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吸收了青年团员方志敏、邹努加入共产党，随即建立了中共南昌独立小组，赵醒依任负责人，

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中共南昌特别支部 经中共中央同意，1925年2月，中共南昌独立小组扩大成为中共南

昌特别支部。特支秘密设在南昌城内解家厂附近，赵醒侬担任特支书记。同年6月，武汉大学

生、江西籍共产党员许鸿(后名许凌青)因“五卅”运动受武汉军阀政府的通辑，避难来到南昌。

经中共中央同意特支成立干事会i赵醒侬、邓鹤呜、许鸿3人为特支干事，赵醒依仍任书记，有

党员10名。

中共南昌区委 1927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南昌市活动的需要，建立了中共南昌区

委，直接受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区委书记华鄂阳。1928年初区委曾一度为新成立的中共南昌市

委取代，不久即行恢复，到1928年4月，共有党员56人。192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及所属机

构遭到国民党江西当局的破坏，一批党员被捕，党的组织被迫迁往九江，区委工作停止。1928

年底，中共南昌区委重新建立，由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活动，胡子寿(胡士杰)

任区委书记。1930年2、3月间，中共南昌区委撤销，南昌市所属若干基层支部由中共江西省委

指派党员王宏(阮啸仙)、沈建华(宋家珍)、胡子寿等专人负责。

中共南昌市委会 中共南昌市委第一次建立于1928年1月，时间较短。朱昌炎任市委书

记，市委下辖学生支部1个，工人支部4个，农村支部7个，有党员110余人。受中共江西省委

领导，约在同年1---3月朱昌炎调走，根据党章规定，省委所在地不设市委，市委活动停止，工作

由中共南昌区委接替。第二次建立市委在1930年9月。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的中共

江西省委组织已遭破坏，迁往苏区。相当于省委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派中共赣西南特委干

部黎日晖等人到南昌，秘密重建中共南昌市委。市委成立后，开展地下活动，配合和支援苏区根

据地的斗争。1931年2月，黎日晖调离南昌，加之敌人戒备严密，市委停止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4月，中共南昌市委再度成立，受在昌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

周平非任书记(未到任)，余昕(李毓炎)任副书记(后接任书记)，陈立平任组织部长。市委成立

以后，领导了南昌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南昌市区及近郊农村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一

批基层党组织。管辖的基层组织有：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中共支部，书记李安伦；南昌铁

路车站中共支部，书记雷宁；南昌郊区扬子洲中共农村支部、南昌《妇声》社中共党小组，负责入

潘咏流，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中共支部等，共有党员300人左右。1938年8月，中

共江西省委成立，市委归省委领导，大批党员和工、农、学生先进分子被介绍和输送到延安或新

四军及农村进行革命活动。到1939年3月统计，市委领导的党员人数为63人。1939年3月，

南昌沦陷前夕，市委成员奉命转移去赣西南，市委工作停止。 ．

中共南昌市临时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江苏等地大批进步青年

相继流亡南昌。在流亡青年中，有一部分中共党员，为集中和加强党的力量，经中共东南分局决

定，于1938年2月成立中共南昌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兼任临时工委

书记；中共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涂振农兼任临时工委副书记；郭潜为临时工委秘书长；周平非、李

肇麟、邹文宣等3人为临时工委委员，受中共东南分局领导，为过渡时期党的工作机构。1938

年4月，由于形势发展，临时工委为新成立的中共南昌市委取代。

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 1947年11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调李健来南昌工作，作为南昌

特派员负责筹建以南昌为中心的城市中共组织，受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赣南特派员黄康禹领

导。李健到南昌后，首先从领导南昌学生运动开始，打开在南昌地区工作的局面，先后秘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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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昌学生运动干事会、南昌学生工作委员会。并先后在国立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南昌高等

商科学校等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同时在樟树、温圳、萍乡三城镇，利用党员回乡之便，建立了特

别支部；在丰城、新于、武宁、安义等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在一年多时间内发展中共党员

748人，其中南昌市约90人。1948年9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因福建“城工部事件”，中断了与李

健的联系。李健与一些同志独立领导南昌等处城市工作直到解放。1949年，南昌解放后，因福

建“城工部事件”影响，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组织未被中共江西省委承认，被宣布解散。1956年

6月，中共中央同意中共福建省委意见，承认福建城市工作部是中共组织。]957年6月，中共江

西省委根据中央精神，承认南昌城市工作部为中共组织。

表17—1

1949"--"1985年中共南昌市委工作部门设置

时间 工作部门 说 明

1949～1956
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

会、办公室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郊区工作部、工

业部、统战部、基本建设委员会、市委党 1954年秘书处并入办公室

校、直属机关委员会、财贸部、文教部、讲 1955年监察委员会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

师团

’

1957年撤销郊区工作部、基本建设委员会，成

立基本建设交通部。1958年南昌晚报社成立，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基本建设交通 同年因新建县划入．增设农村工作部。1961年

．．． 都、工业部、统战部、市委党校、直属机关 撤销直属机关党委、农村工作部、文教部并入

委员会、财贸部、文教部、讲师团、南昌晚 宣传部。1962年撤销讲师团，工业部更名交通

报社、农村工作部、监察委员会 部。1964年撤销基本建设交通部，成立工业交

通部，撤财贸部，改财贸政治部，成立市档案管

理处．

竺銎竺¨卫釉熄市委党禁至；慧篡0黧三蒙≥墨蒙：
校、南昌晚报社 衾森彖：；萎j、；主薹善磊；i；茹i菇；；

市委办公室、组织都、宣传部、统战部、直

属机关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档案局、工

1978～1985 交政治部、政策研究室、党史征集办公室、

老干部管理局、政法委员会、台湾事务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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